
解釋字號 釋字第61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5年11⽉03⽇

解釋爭點 兩岸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

律上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。其依同法第⼗八條應考試

服公職之權，在法律上⾃亦應⼀律平等。惟此所謂平等，係指實

質上之平等⽽⾔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，⾃得斟酌規範

事物性質之差異⽽為合理之區別對待，本院釋字第⼆０五號解釋

理由書⾜資參照。且其基於合理之區別對待⽽以法律對⼈⺠基本

權利所為之限制，亦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比例原則之要

求。中華⺠國八⼗年五⽉⼀⽇制定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

（八⼗六年七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改列為第⼗⼀條）規定：「⾃

由地區與⼤陸地區間⼈⺠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得以

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。」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（以下

簡稱兩岸關係條例），即為國家統⼀前規範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

間⼈⺠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處理之特別立法。

　　八⼗九年⼗⼆⽉⼆⼗⽇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例第⼆⼗⼀條

第⼀項前段規定，⼤陸地區⼈⺠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非在臺

灣地區設有⼾籍滿⼗年，不得擔任公務⼈員部分，乃係基於公務

⼈員經國家任⽤後，即與國家發⽣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務，

其職務之⾏使，涉及國家之公權⼒，不僅應遵守法令，更應積極

考量國家整體利益，採取⼀切有利於國家之⾏為與決策；並鑒於

兩岸⽬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，且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等體制

具有重⼤之本質差異，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、⺠眾福祉暨維護⾃

由⺠主之憲政秩序，所為之特別規定，其⽬的洵屬合理正當。基

於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設籍臺灣地區未滿⼗年者，對⾃由⺠主憲

政體制認識與其他臺灣地區⼈⺠容有差異，故對其擔任公務⼈員

之資格與其他臺灣地區⼈⺠予以區別對待，亦屬合理，與憲法第

七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⼀條之意旨尚無違背。⼜系

爭規定限制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，須在臺灣地區設有⼾籍滿⼗

年，作為擔任公務⼈員之要件，實乃考量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對

⾃由⺠主憲政體制認識之差異，及融入臺灣社會需經過適應期

間，且為使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於擔任公務⼈員時普遍獲得⼈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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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所⾏使公權⼒之信賴，尤需有⻑時間之培養，系爭規定以⼗

年為期，其⼿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範圍內，立法者就此所為之斟

酌判斷，尚無明顯⽽重⼤之瑕疵，難謂違反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

之比例原則。

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釋憲之標的，關於兩岸關係條例部分，乃聲請宣告

八⼗九年⼗⼆⽉⼆⼗⽇修正公布之該條例第⼆⼗⼀條第⼀項前段

規定違憲。該條例第⼆⼗⼀條第⼀項前段係關於⼤陸地區⼈⺠經

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非在臺灣地區設有⼾籍滿⼗年，不得登記

為公職候選⼈、擔任軍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（構）⼈員及組織政

黨等規定。惟影響本件原因案件之裁判結果者僅其中限制擔任公

務⼈員部分，爰依本院釋字第三七⼀號、第五七⼆號及第五九０

號解釋之意旨，本件僅就該部分之規定是否違憲為審查，其餘部

分不在本件解釋範圍內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

律上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。其依同法第⼗八條應考試

服公職之權，在法律上⾃亦應⼀律平等。惟此所謂平等，係指實

質上之平等⽽⾔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，⾃得斟酌規範

事物性質之差異⽽為合理之區別對待，本院釋字第⼆０五號解釋

理由書⾜資參照。且其基於合理之區別對待⽽以法律對⼈⺠基本

權利所為之限制，亦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比例原則之要

求。惟兩岸關係事務，涉及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量

與判斷，對於代表多元⺠意及掌握充分資訊之立法機關就此所為

之決定，如非具有明顯之重⼤瑕疵，職司法律違憲審查之釋憲機

關即宜予以尊重。

　　八⼗年五⽉⼀⽇制定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（八⼗六年

七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改列為第⼗⼀條）規定：「⾃由地區與⼤

陸地區間⼈⺠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得以法律為特別

之規定。」八⼗⼀年七⽉三⼗⼀⽇公布之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

⺠關係條例即係依據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所制定，為國家統

⼀前規範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間⼈⺠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處

理之特別立法。八⼗九年⼗⼆⽉⼆⼗⽇修正公布之該條例第⼆⼗

⼀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，⼤陸地區⼈⺠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非

在臺灣地區設有⼾籍滿⼗年，不得擔任公務⼈員部分（與八⼗⼀

年七⽉三⼗⼀⽇制定公布之第⼆⼗⼀條規定相同），乃係基於公

務⼈員經國家任⽤後，即與國家發⽣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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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其職務之⾏使，涉及國家之公權⼒，不僅應遵守法令，更應

積極考量國家整體利益，採取⼀切有利於國家之⾏為與決策，並

鑒於兩岸⽬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，且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等

體制具有重⼤之本質差異，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、⺠眾福祉暨維

護⾃由⺠主之憲政秩序，所為之特別規定，其⽬的洵屬合理正

當。基於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設籍臺灣地區未滿⼗年者，對⾃由

⺠主憲政體制認識與其他臺灣地區⼈⺠容有差異，故對其擔任公

務⼈員之資格與其他臺灣地區⼈⺠予以區別對待，亦屬合理，與

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⼀條之意旨尚無違

背。⼜系爭規定限制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，須在臺灣地區設有⼾

籍滿⼗年，作為擔任公務⼈員之要件，實乃考量原設籍⼤陸地區

⼈⺠對⾃由⺠主憲政體制認識之差異，及融入臺灣社會需經過適

應期間，且為使原設籍⼤陸地區⼈⺠於擔任公務⼈員時普遍獲得

⼈⺠對其所⾏使公權⼒之信賴，尤需有⻑時間之培養，若採逐案

審查，非僅個⼈主觀意向與⼈格特質及維護⾃由⺠主憲政秩序之

認同程度難以嚴密查核，且徒增浩⼤之⾏政成本⽽難期正確與公

平，則系爭規定以⼗年為期，其⼿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範圍內。

⾄於何種公務⼈員之何種職務於兩岸關係事務中，⾜以影響臺灣

地區安全、⺠眾福祉暨⾃由⺠主之憲政秩序，釋憲機關對於立法

機關就此所為之決定，宜予以尊重，系爭法律就此未作區分⽽予

以不同之限制，尚無明顯⽽重⼤之瑕疵，難謂違反憲法第⼆⼗三

條規定之比例原則。

　　關於各級法院法官聲請本院解釋法律違憲事項應以本院釋字

第三七⼀號解釋為準，其聲請程式準⽤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

第八條第⼀項之規定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七⼀號解釋在案。本件

聲請法院係依本院釋字第三七⼀號解釋意旨聲請解釋憲法（釋憲

聲請書第三⾴貳、四參照）。是⾏政訴訟法第⼆百五⼗⼆條規

定， 並非聲請法院於原因案件之裁判上或本件聲請解釋程序上所

應適⽤之法律，故此⼀部分違憲審查之聲請，依本院釋字第三七

⼀號、第五七⼆號及第五九０號解釋意旨，應不予受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　余雪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　彭鳳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⼦儀　許宗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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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8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188
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第三庭釋憲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（80年5⽉1⽇制定公布，86年7
⽉21⽇修正公布改列為第11條）(80.05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0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7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

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
（89年12⽉20⽇修正公布）(89.12.20)

⾏政訴訟法第252條(87.10.28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8條第1項(82.02.03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第三庭受理九⼗⼀年度訴字第⼆八六四號臺

灣地區⼈⺠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事件，原告謝０梅原為⼤陸

地區⼈⺠，⺠國八⼗年間與臺灣地區⼈⺠結婚，八⼗五年間獲准

來台居留，八⼗七年間獲准定居並設籍。嗣於九⼗年應初等考試

筆試及格，並於實務訓練期滿後獲發考試及格證書，取得任⽤資

格。

    臺北市政府⼈事處於九⼗⼀年間，依據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

⺠關係條例第⼆⼗⼀條第⼀項前段，以其原為⼤陸地區⼈⺠，在

臺灣地區設籍未滿⼗年，不得擔任軍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⼈員為

由，拒絕辦理派代送審作業並令其離職。原告訴願被駁回後，向
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提起本件⾏政訴訟。聲請⼈臺北⾼等⾏政法院

第三庭以上開條文之適⽤有違憲疑義；另主張⾏政訴訟法第⼆百

五⼗⼆條明定最⾼⾏政法院始得聲請釋憲之規定，與釋字第三七

⼀號解釋意旨不符，確信該條文亦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依釋字第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17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10501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0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7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7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9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528&ldate=2000122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6&ldate=1998102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

三七⼀號解釋之意旨聲請憲法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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